
证券代码： 000949                                            证券简称：新乡化纤                                  公告编号：2025-016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监事会会议的时间、地点和方式：本次监事会会议于 2025 年 4 月 28

日 10:30 在公司办公楼 116 会议室召开，会议以现场方式进行表决。 

（二）公司实有监事 3 人，监事会会议应出席监事人数 3 人，实际出席会

议的监事人数 3 人（其中：委托出席的监事 0 人，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 0

人）。 

（三）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朱学新先生主持。 

（四）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五）监事会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本次会议通知已于10日前以书面方

式发出。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公司 2025 年第一季度报告》 

（内容详见 2025 年 4 月 29 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公司

2025 年第一季度报告） 

监事会对 2025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审核意见:经审核，监事会认为编制和审

议公司 2025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通过。 

（二）审议《关于新乡菌草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投资进展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为聚焦生物质菌草（芦竹）技术优势，强化公司在绿色制造领域的布局，

提升战略决策效率和执行力，公司收购河南省中原农谷创新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原农创”）持有的新乡菌草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菌草

新材”）27.91%股权，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持有菌草新材的股权比例由

72.09%上升至100.00%。本次收购有利于发挥公司与菌草新材相关产业链业

务、技术协同效益，与公司化纤主业形成互补，推动产品结构升级。 

结合近年菌草新材资产、收入、利润等财务指标的情况，具备证券期货相

关业务资格的北京亚太联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河南省中原农谷创新投

资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涉及的新乡菌草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资产评估报告》（亚评报字[2025]第107号），以此为基础，双方经协商确定中

原农创转让其持有菌草新材的全部27.91%股权（对应截至评估基准日实缴出资

比例为40%）作价6,145.11万元，即本次交易的菌草新材27.91%股权的转让价格

为6,145.11万元。 

（内容详见 2025年 4月 29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关于新

乡菌草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投资进展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通过。 

（三）审议《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新乡菌草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

议案》 

公司拟在收购中原农创持有菌草新材股权完成工商登记变更后，承接中原

农创对菌草新材原有担保份额，即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乡分行

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变更协议》（编号：公高保变字 DB2400000043499 号），

为菌草新材贷款主债权本金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由 7,200 万元提升至 12,000 万元

（担保金额增加 4,800 万元），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内容详见 2025年 4月 29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关于为

控股子公司新乡菌草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通过。 

三、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二）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 年 4 月 28 日 


